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書件程序審查檢核表(作業準則附表七) 
                                                             備註：110年 8月 2 日後適用 

書件名稱： 

開發單位：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氣

象 

法

規

規

定 

1.區域氣候。 

2.地面氣象：降水量、降水日

數、氣溫、相對濕度、風向、

風速、颱風、蒸發量、氣壓、

日照時間、日射量、全天空

輻射量、雲量。 

3.高空氣象（限焚化廠（資源

回收廠）興建及其他涉及高

煙囪設施之開發行為）：風

向、風速、氣溫垂直分布、

混合層高度。 

1.既有資料蒐集： 

開發行為鄰近二十公里

內或評估可能影響更遠

範圍，引用氣候條件相似

之氣象資料。 

2.現地調查： 

(1)左列地面氣象項目均

為連續測定（風向應以

十六方位作頻率統

計）。 

(2)左列高空氣象項目：高

空氣球（Pibal）觀測、

繫留氣球觀測、遙測儀

器觀測。 

1. 地面氣象：開發

行為影響範圍內

至少一點，風向、

風速（於地上十公

尺處調查）、氣

溫、濕度、日射

量、輻射量（於地

上一點五公尺處

調查）。 

2.高空氣象：開發行

為影響範圍內至

少一點，高空氣球

（Pibal）高至一

千公尺（每五十公

尺記錄一次），繫

留氣球高至五百

公尺（每五十公尺

記錄一次。 

1.既有資料蒐集：引用送審前十

年內之月、年平均值及極端

值。但年最大降雨量或年最大

小時雨量需取得最少十年資

料。 

2.現地調查：若無具代表性資

料，則調查： 

(1)地面氣象觀測一年。 

(2)高空氣象依季節性差異觀測二

次，每次觀測一週（每日上、

下午各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空

氣 

品

質 

法

規

規

定 

1.空氣品質項目：粒狀污染物

（粒徑小於等於二點五微

米之細懸浮微粒、粒徑小於

等於十微米之懸浮微粒、總

懸浮微粒）、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一氧化氮、二氧化

氮）、一氧化碳、臭氧、鉛。  

2.空氣品質其他項目：得視區

位環境或開發行為特性測

定，包含、落塵量、碳氫化

合物、揮發性有機物、氯化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十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資

料。 

2.現地調查：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

為之，若無則採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3.實地訪談或問卷調查

（用於異味項目）。 

1.固定污染源：開發

行為影響範圍內

至少三點（含主要

上、下風處）。 

2.移動污染源：沿線

兩側各五百公尺

範圍內之代表點

及沿線各十公里

一點。 

3.實地訪談（用於異

味項目）：開發行

1.既有資料蒐集：引用送審前二

年內具代表性資料。 

2.現地調查：若無具代表性資

料，則於送審前一年內： 

(1)空氣品質調查至少三次，各測

一日（連續二十四小時，不含

下雨天及雨後四小時內）。 

(2)實地訪談（用於異味項目）調

查至少一次。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氫、氟化氫、石綿、重金屬、

戴奧辛（焚化廠開發行

為）、異味等項目。 

3.現有污染源（包括固定及移

動污染源）。 

為影響範圍內，鄰

近住宅區及相關

敏感受體。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噪

音

與

振

動 

法

規

規

定 

1.噪音管制區類別。 

2.噪音及振動源（道路、鐵

路、捷運、機場、車站、調

車場、營建工地…）。 

3.敏感受體（學校、醫院、住

宅區、精密工廠…）。 

4.背景噪音及振動位準。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一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資

料。 

2.現地調查：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

為之，若無則採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1.開發行為影響範

圍內（含開發行為

鄰近一公里內之

敏感受體、取棄土

場周界及運輸道

路等）。 

1.既有資料蒐集：引用送審前二

年內具代表性資料。 

2.現地調查：若無具代表性資

料，則於送審前一年內調查至

少二次之二十四小時連續測

定，如附近有遊樂區或通往遊

樂區道路，須分平日與假日調

查。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水

文

及

水

質 

法

規

規

定 

1.河川（含灌溉水道）： 

(1)水質項目：水溫、氫離子濃

度指數、溶氧量、生化需氧

量、懸浮固體、比導電度、

硝酸鹽氮、氨氮、總磷、大

腸桿菌群、重金屬、化學需

氧量。 

(2)水質其他項目：得視區位環

境或開發行為特性測定，包

含氰化物、酚類、陰離子界

面活性劑、油脂、揮發性有

機物、農藥等項目。  

(3)水文項目：集水區範圍特

性、地文因子、流域逕流體

積、流量、流速、水位、河

川輸砂量及泥砂來源、感潮

界限、潮位、水庫放水狀

況、水力滯留時間。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上下游五公里

之流域內或評估可能

影響更遠範圍，引用具

代表性之監測資料。 

2.現地調查：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

為之，若無則採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1.水質及水質其他

項目：預計放流口

設置位置上游未

受影響段至少一

點、預計放流口設

置 位 置 至 少 一

點、預計放流口設

置位置下游十公

里內或影響段內

及重要取水口至

少一點、河流交會

口或河海交會處

至少一點，但線形

開發行為與河川

僅單點交叉者，則

於該水體影響區

1.既有資料蒐集：引用送審前二

年內具代表性資料。 

2.現地調查：若無具代表性資

料，則於送審前一年內： 

(1)水質及水質其他項目，調查每

日一次，調 查至少三次。 

(2)水文項目，調查每日一次，調

查至少三次。 

(3)地面水體分類及水體利用項

目，調查至少一次。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4)地面水體分類。 

(5)水體利用：水權分配、用水

情形。 

調查至少一點，其

他情形則沿受影

響河段之上、中、

下游各調查至少

一點。 

2.水文、地面水體分

類及水體利用項

目：開發行為影響

範圍內。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法

規

規

定 

2.地下水： 

(1)水質項目：水溫、氫離子

濃度指數、生化需氧量（或

總有機碳）、硫酸鹽、氨氮、

比導電度、氯鹽、硝酸鹽

氮、溶氧、總硬度、鐵、錳、

重金屬、總溶解固體物、總

酚。 

(2) 水質其他項目：得視區位

環境或開發行為特性測

定，包含懸浮固體、大腸桿

菌群密度、總菌落數、油

脂、氧化還原電位、單環芳

香族碳氫化合物、多環芳香

族碳氫化合物、氯化碳氫化

合物、農藥、亞硝酸鹽氮、

甲基第三丁基醚、總石油碳

氫化合物、氰化物等項目。  

(3)水文及水理項目：水位、

流向、目前抽用情形、含水

層厚度及深度、庫床與附近

水層的水力連結性。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五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資

料。 

2.現地調查：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

為之，若無則採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1.水質及水質其他

項目：開發行為鄰

近五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

範圍內既有水井

或地質鑽孔至少

二點。 

2. 水 文 及 水 理 項

目：開發行為影響

範圍內。 

1.既有資料蒐集：引用送審前二

年內具代表性資料。 

2.現地調查：若無具代表性資

料，則於送審前一年內： 

(1)水質及水質其他項目，調查每

日一次，調查至少三次。 

(2)水文及水理項目，調查每日一

次，調查至少三次。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土

壤 

法

規

規

定 

表土（零～十五公分）、裏土

（十五～三十公分）： 

1.銅、汞、鉛、鋅、砷、鎘、

鎳、鉻之含量。 

2.氫離子濃度指數值。 

3.土壤其他項目：得視區位環

境或開發行為特性測定，包

含有機化合物、農藥、多氯

聯苯及戴奧辛等污染物。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一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資

料。 

2.現地調查：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

為之，若無則採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表土（零～十五公

分）、裏土（十五～

三十公分）為原則，

開發基地範圍包含

或鄰近土壤地下水

污染場址、可能污染

源者，應考量最大可

能污染範圍，調整採

樣深度。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於送審前

一年內調查至少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地

質

與

地

形 

法

規

規

定 

1.地形區分、分類及特殊地

形。 

2.地表地質、地層分布及特殊

地質。 

3.地質敏感區分類（活動斷

層、地下水補注、地質遺

跡、山崩與地滑等）。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一公里內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之資

料。 

2.現地調查：如位於地質

敏感區者，依地質法規

定辦理。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 

調查至少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廢

棄

物 

法

規

規

定 

1.廢棄物調查：種類、性質、

來源、物理形態、數量、貯

存、清除、處理方式。 

2.既有棄土場、廢棄物處理及

處置設施調查，含設計容

量、目前使用量及可擴充之

容量。 

1.既有資料蒐集：開發行

為鄰近十五公里或評

估可能影響更遠範

圍，引用具代表性資

料。 

2.採樣分析。 

3.訪談。 

4.問卷。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當地鄉鎮、市

區，或鄰近鄉鎮、市

區，或清除處理範

圍。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於送審前

一年內調查至少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生

態 

法

規

規

定 

1.陸域生態：植、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異度、分布、

優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

種。 

2.水域生態：植、動物之種

類、數量、歧異度、分布、

優勢種、保育種、珍貴稀有

種。 

(1) 指標生物：浮游性植動

物、附著性藻類、水生昆

蟲、魚類、底棲動物。 

(2) 底棲生物、魚類之重金屬

及毒性化學物質分析。 

3.特殊生態系。 

1.既有資料蒐集。 

2.現地調查：採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方法。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於送審前

一年內調查至少二次，但調查區

域具季節性之重要生態特性，如

候鳥季節等，調查時間則應含括

其季節性，並得於送審前二年內

調查。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景

觀

與

遊

法

規

規

定 

1.地形景觀。 

2.地理景觀。 

3.自然現象景觀。 

4.生態景觀。 

5.人文景觀。 

6.視覺景觀。 

7.遊憩現況分析。 

8.現有觀景點。 

1.既有資料蒐集。 

2.現地調查。 

3.實地訪談或問卷調查。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於送審前

一年內調查至少一次。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憩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社

會

經

濟 

法

規

規

定 

1.現有產業結構及人數、農漁

業現況。 

2.區域內及土地利用情形（包

括流域、水域）。 

3.徵收、拆遷之土地、地上物

及受影響人口。 

4.實施或擬定中之都市（區

域）計畫。 

5.公共設施。 

6.居民關切事項。 

7.水權及水利設施。 

8.社區及居住環境。 

1.既有資料蒐集。 

2.實地訪談。 

3.第 6項實施問卷調查：

問卷視需要辦理，對象

應涵蓋多層面人士。 

1.開發行為影響範

圍內。 

2.開發行為當地鄉

鎮、市區，或鄰近

鄉鎮、市區。 

3.半徑五公里及十

公里之同心圓劃

分十六個扇形區

內之人口分布、土

地使用型態。 

4.半徑五十公里範

圍內之鄉鎮市位

置及人口超過一

萬人之聚集點。 

5.水庫淹沒區。 

6.以上第 3、4 點僅

核能電廠開發，放

射性核廢料儲存

處理場所興建適

用。以上第 5點僅

水庫開發興建適

用。 

調查至少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交

通 

法

規

規

定 

1.道路服務水準。 

2.停車場設施。 

3.道路現況說明。 

1.既有資料蒐集。 

2.現地調查：可參考「交

通工程手冊」、「公路容

量手冊」、「放射性物質

安全運送規則」。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含施工道路、運

輸 道 路 及 聯 外 道

路）。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於送審前

一年內調查，以二十四小時連續

測定為原則；但因區位或開發行

為特性，得以連續十六小時，並

分尖離峰時段測定（在市區應分

平日及假日測定，附近如有遊樂

區或通往遊樂區道路，則分平日

及假日測定）。 



類別 調查項目 調查方法 

調查地點（應以可反

應目的之圖表示

之，並含測點座標） 

調查時間/頻率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文

化 

法

規

規

定 

1.有形文化資產（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

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

景觀、古物、自然地景及自

然紀念物） 

2.水下文化資產（水域範圍）。  

1.既有資料（含文獻）蒐

集。 

2.現地調查。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調查至少

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環

境

衛

生 

法

規

規

定 

病媒生物、蚊、蠅、蟑螂、老

鼠及其他騷擾性危害性生物。 

1.既有資料蒐集。 

2.現地調查：現場病媒指

數、密度調查。 

開發行為影響範圍

內（包含鄰近之村

里）。 

若無具代表性資料，則調查至少

一次。 

是

否

符

合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是。□否，說明： 

其他程序審查意見 

 

 

 

 

 

 

 初審人：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覆核承辦人： 


